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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平台在逐利性本能的趋势下，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通过歧视性排序、恶意分析第三方经

营数据等方式优待下游市场的经营业务。将竞争优势进行跨市场的传导。从本质上分析，竞争优势的跨

市场传导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市场优势地位的滥用，应当通过反垄断法来进行规制。但是由于目前判

断数字平台缺乏自我优待行为违法性认定的标准、市场支配地位难以认定、正当理由的抗辩理由不合理

滥用模糊了自我优待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的边界。故本文提出需要明确平台自我优待行为违法性判定的

独立框架与要件、完善数字平台相关市场界定、规范自我优待行为的合理限度等角度以期明确平台自治

的合理限度，为数字平台经济的未来的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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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trend of profit-seeking instinct, digital economy platforms give preferential treatment to 
the business of downstream markets through discriminatory sorting and malicious analysis of th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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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 business data in order to obtain greater economic benefits. Transmit competitive advantage 
across markets. In essence, the cross-market transmission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constitutes an 
abuse of market dominance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anti-monop-
oly laws and regulations.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standards for determining the illegality of self-
preferential treatment on digital platforms, the difficulty in determining market dominance, and 
the unreasonable abuse of justifiable defenses, the boundaries of anti-monopoly laws and regula-
tions for self-preferential treatment have blurred.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it is neces-
sary to clarify the independent framework and requirements for determining the illegality of plat-
form self-preferential behavior, improve the definition of the relevant market of digital platforms, 
and standardize the reasonable limits of self-preferential behavior, so as to clarify the reasonable 
limits of platform autonomy and provide a guarante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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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定义与本质剖析 

“平台自我优待”一词起源于欧盟“谷歌购物比价案”中[1]。直到 2019 年，欧盟曾明确指出，自我

优待是指具有一定经济规模和市场地位的数字平台与该平台上的第三方经营者存在竞争关系时，平台利

用其掌握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分析，经济主体在逐利本能的驱使下对其自营的产品或服务提供便利、给

予优惠，从而侵犯平台第三方经营者以及消费者合法利益的行为[2]。国外对自我优待行为讨论已久，但

是我国目前对“自我优待”行为的研究只是局限在如何对其进行反垄断规制的框架内。对行为本身的定

义、分类以及成因仍然处于一个探索阶段。 
总结现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实践中已经出现过的案例，自我优待的表现形式可以概括为对用户的搜索

结果进行歧视性排序、擅自攫取第三方重要经营信息、对其他经营者的产品进行不合理的收费等种类，

随着互联网平台经济的不断发展，现实中数字平台自我优待的案例的种类还会越来越多，表现形式也会

进一步增加。但是始终不变的是平台经营者通过给自己的业务提供便利、限制或阻碍第三方经营者平等

参与市场竞争的本质。接下来，笔者将对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本质作出如下几点剖析。 

1.1. 特殊身份下自治权的必然扩张 

上文提到，有学者指出实施自我优待行为的数字平台都具有“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双重身份的

特征[3]。结合这一特征便可窥探到自我优待行为的本质，即平台经营者利用其对数字平台具先天所享有

的管理权，发挥跨市场的竞争优势的传导力量在这一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内第三方经营者之间存在的竞争关系是平台实施自我优待行为的基础。当前，平

台已经发展成为介于市场与政府之间的第三方权利主体，平台承担并履行了一定的公共管理职能[4]。平

台对第三方经营者具有客观存在支配力和影响力，这从根本上是由于平台具有强大的市场力量，而第三

方经营者又需要借助这种强大的市场力量进行市场交易。平台经营者享有平台内部的管理权，在一定程

度上履行了“准政府”的职能，但其又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平台作为营利主体，在盈利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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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驱使下就会天然地将经营优势传递给自营业务。综上所述，自我优待行为本质上就是由平台的矛盾

身份引起的，是平台经营者在逐利性本能驱使下的对平台正常管理权的滥用。 

1.2. 数据市场中跨市场传导的竞争优势 

数据市场不同于传统的市场规律，数字平台以“数据”为核心竞争要素，增强了竞争优势的传导效

率。互联网企业谋求规模化的发展，改变传统的盈利模式，不再局限于以提供中介服务为核心的传统盈

利模式。这种盈利模式虽然具有很低的边际成本，可以保障平台的不断盈利。但是这会带来用户体验感

不佳、用户黏性较差等问题。为了满足用户的多样性需求，平台就不能再局限于单一产业，必须发展自

营业务来弥补空缺。实现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将其在平台市场中的竞争优势传导到上下游市场。 
数字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市场质量与价格等的传统评价标准，数字竞争的核心在于对数据

的获取和利用，用户注意力是影响数字市场经营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此意义上，各市场争夺的最主

要要素都集中在掌握用户数据上。数据的获取和传输打破了时空的限制，用户对各市场的优势评价具有

了统一的标准。平台实现跨市场竞争的成本降低，跨市场的优势传导效果也更显著。 
综上所述，数字平台自我优待本质上就是一种对经济效率的追求，本着谦抑性的原则我们不能将其

统一认定为违法。本文将针对平台竞争优势的利用等涉及反垄断法规制的边界问题展开讨论，探索并遵

循审慎原则，在平台自治与政府干预之间找到平衡点，为数字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2. 对数字平台自我优待行为进行规制的必要性分析 

数据平台经营者作为一个私盈利主体，其自我优待的行为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他本质上是平台为了

达到一定的经济效益吸引更多消费者，利用自治权通过协议和技术等方式进行的内部治理[5]。但是，如

果不对此种行为加以限制，任由其发展，自我优待的行为就势必会阻碍和影响数字市场的有序竞争，对

市场会造成一定的竞争损害。因此，本文将通过比较和权衡自我优待的积极效应与消极损害来分析自我

优待行为是否具有通过《反垄断法》对其进行规制的必要。 

2.1. 平台自我优待带来的正面作用 

首先平台通过优待自营业务，可以带来经济上的效益。平台对其自营业务具有比第三方经营者更强

的控制力，对自营的商品或者服务能够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管，一方面可以保障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提高

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用户的黏性，稳定平台的用户数量。发展自营业务还可以弥补

平台在部分领域出现的招商空缺，有利于保障平台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多样性，提高自营产品的利润。 
其次，平台自我优待的行为还可以起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平台经营者作为平台的管理者，

在平台内部需要对第三方经营者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进行监管，保障产品和服务的品质，稳定消费者的

黏性[6]。但是通过发展并优待自营业务，就可以通过自营业务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减少劣质产品对消

费者信任的透支、提高平台消费者粘度的同时，促进第三方经营者提高其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在此种意

义上而言，平台优待自营业务的行为可以提高监管的力度，降低管理的成本。 

2.2. 平台自我优待带来的负面影响 

平台经营者的自我优待行为是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获取并分析第三方经营者的经营数据以及消费者

的基本信息。这种行为毋庸置疑侵害了消费者的隐私权、知情权，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利益。平台经营

者通过对用户的搜索结果进行歧视性地排序，将自营业务进行优先展示，这种行为会影响消费者最终的

消费选择，加剧了平台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对消费者的公平选择权具有重要的影响。 
平台自我优待的行为还会打击其他企业的创新积极性，使市场丧失活力。平台通过攫取第三方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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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未公开的数据，对畅销产品以及用户能接受的价格区间等平台经营者的创新成果进行直接的分析，并

且根据分析结果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平台经营者的创新利润被平台占据，自然会渐渐磨灭第三方经营

者的创新积极性。 
另外，自营业务同其他商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之间存在实质的竞争关系。数字平台凭借用户对平台

的信赖再辅之以歧视性排序，消费者往往会认可并选择自营商铺内的商品或服务，即便是在自营商品价

格更高的情况下。自营业务较之第三方业务具有先天的竞争优势，在逐利本能的趋势下，自营业务会利

用数据决策和搜索排名等非常规的竞争手段降低平台自身的竞争压力，不断地边缘化第三方卖家，使其

丧失与自营业务展开竞争的能力。平台自营业务在平台内占据优势地位在短期来看可能有利于消费者服

务，但是当平台通过提供优质价廉的服务排挤竞争对手的生存空间。获得绝对的市场竞争力之后，消费

者没有其他选择的空间。这时候平台为了弥补前期为了获得市场竞争优势时造成的亏损就会大幅度提升

自营商品的价格，平台通过自我优待所获得的利润最终都是由消费者承担的。 

2.3. 小结 

综上所述，数字平台的自我优待行为毋庸置疑会产生规模效应并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但如果这些

正面效应是以损害消费者的福利和减损第三方经营者的创新积极性为代价[7]。就违背了反垄断法的立法

目的，反垄断法有必要对其进行干预。如果平台自我优待产生的正面效应大于其带来的损害，反垄断法

就应当遵循歉抑性原则，审慎介入。平台自我优待行为涉及到正面效应和负面影响之间的冲突，所以科

学审慎地制定反垄断法规制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边界显得尤为重要。 

3. 数字平台自我优待行为反垄断法规制的困境 

自我优待行为是平台利用自身的竞争优势对内部自治权的一种行使。这种对自治权的行使到底是平

台对竞争优势的合理利用还是滥用就涉及如何厘清反垄断规制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边界问题。数字平台

的动态竞争不同于传统商业模式的分析框架，以往的制度难以解决新兴的问题。 

3.1. 数字平台实施自我优待行为缺乏违法性认定的标准 

我国的《反垄断法》并没有明确地将自我优待行为滥用行为类型中的一种。反垄断法是在传统市场

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平台自我优待行为属于是一种数字平台的动态竞争，不完全符合传统意义上

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所以现在在认定自我优待行为的时候常常会将其类比为限定交易、搭售等

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样态。 
首先，自我优待行为从本质上并不属于限定交易的类型，因为限定交易通常是指卖方通过某些措施

强制消费者与自己交易的行为[8]。它根本上限制的是卖方之间的竞争，而平台自我优待行为本质上限制

的是买方市场的竞争，它本质上是一种竞争优势的跨市场传导。两者在限制竞争的范围上存在本质上的

差异，所以平台自我优待的违法性认定不能完全套用限定交易的违法性认定框架。再比如说，搭售通常

是指商家将两种不同的商品强行捆绑在一起进行销售的行为。而平台作为互联网上一个免费的媒介，无

须通过强制便能轻而易举地将一个市场上的优势传导至另一市场。在这种模式下，消费者对其主义力的

转移是浑然不知的，市场力量的传导也是潜移默化的，对平台自我优待的强制性认定也就无从谈起。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为平台自我优待的行为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平台实施自我优待的方式也越来越

简便和隐蔽。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又具有滞后性，这就使得法律对平台自我优待缺乏明确的指引，相关的

监管机构在处理和认定自我优待行为时具有不确定性。传统的违法性判定更加侧重于比较滥用行为对竞

争带来的负面影响与经济效率提升之间总体的影响，具有双重身份的数字平台又具有天然的抗辩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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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可以出于提升服务效率和用户体验提高自营产品的搜索权重。平台自我优待与正常市场竞争之间的

界限是难以厘清的。 

3.2. 数字平台市场支配地位难以认定 

我国《反垄断法》在认定经营者是否具备市场支配地位时，主要的考量因素是经营者在相关市场所

占市场份额，但是在平台经济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竞争格局之下，简单地用市场份额来代表市场支配地位

已经不具备现实性。由于动态竞争的特点使得数字平台的几家头部企业之间的竞争相对于传统的企业来

说更加激烈。在网络效应如此巨大的今天，平台极有可能以为了扩大经济规模开展有效竞争为托词，占

据较高的市场份额[9]。 
数字平台市场支配地位难以认定首先体现在相关市场的难以界定。认定平台自我优待的行为是否需

要由反垄断法来进行规制，最主要的是要判断实施自我优待行为的平台是否处于市场支配地位[10]。一般

而言，平台经营者在逐利性本能的驱使下会将自己在一个市场上所积累的市场力量或者说是竞争优势通

过各种自我优待的行为，将这种优势转移到另一个或者多个下游市场。平台在进行扩张的过程中建立起

了强大、复杂的商业生态系统。在界定相关市场的同时需要考虑的侧面影响便由此增加。界定传统单一

的产品和服务市场的分析方法可能在适用上不具有统一性。另外，由于数字平台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较之

传统市场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数字平台的网络属性又具有无边界性，数字平台由于它的网络属性可以跨

越传统的地理边界为全世界的用户提供服务。这就直接导致了相关商品市场难以准确界定、相关地域市

场界定存在困难等问题。 
平台经济具有高度的动态性，平台企业想要获得市场支配地位必须通过创新[11]。平台经营者的垄断

地位比较“脆弱”。所以，在平台经济领域，市场份额不能全面地反映数据平台的市场地位，必须要寻求

适应互联网时代特征的改良之策。 

3.3. 抗辩理由的不合理滥用 

在我国的反垄断执法实践中，如果经营者可以提出正当理由来进行抗辩并且正当理由是可以被接受

的，便可以排除其行为的违法性，这也体现了我国反垄断法遵循歉抑性原则，采用“禁止 + 豁免”的行

为认定模式。常见的抗辩理由大致可以分为扩展经营规模必要性、提高市场效率、和迎合用户交易习惯

等几个方面。实践中，平台通常以此为抗辩理由，并且强调自己的行为是维护竞争的正常需要。但是仅

仅以此作为抗辩理由，实际上是并不充分的。在竞争对手的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该怎

样协调？在反垄断法中并不能找到明确的答案。由于正当理由存在不确定性，导致自我优待行为在具体

认定违法性时还是比较模糊。平台经营者可能以各种“正当理由”为依据，主张自己的行为合理。这给

适用《反垄断法》规制平台自我优待的行为增加了难度。 

4. 反垄断法规制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路径探索 

完善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法的竞争规则，有针对性地填补反垄断法立法上的空缺，明确平台自我优

待行为违法性的边界，是保障《反垄断法》有效、合理规制数字经济时代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根本。 

4.1. 明确平台自我优待行为违法性判定要件 

虽然《反垄断法(修正草案)》第 22 条第 2 款中指出了经营者利用数据、算法等实施的不合理的行为

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样的规定虽然为数字经济领域的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为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但是仍然比较模糊。在具体实践中可以参照域外有关方式，为我国构建自我优待行为的具体分析框架行

为提供方向。德国《反限制竞争法》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制框架的基础上明确禁止平台经营者通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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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析优歧视性的排列商品顺序，窃取第三方经营主体的经营数据等方式实施自我优待行为。《欧盟运

作条约》也列举了一些滥用行为，但是仍然不够全面。总之，滥用行为性质的认定应该关注其实质的违

法性。 
在反垄断法的视域下，认定自我优待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的关键在于判断实施自我优待的主体主观

上是否具有传导市场垄断势力的意图，客观上是否传导了市场势力、排除了另一市场的竞争。判断平台

自我优待行为是否具有反垄断法意义上的违法性还需要满足以下几点。首先，需要紧密结合数字平台自

营商品和服务的零售价格、双边市场等竞争特性基础上分析实施自我优待的企业是否切实具有市场支配

地位，这是拥有垄断地位的经营者实现跨市场传导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也是分析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的类似案件最关键的分析步骤。在分析实施自我优待的平台主体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时，市场支配地

位的认定并不应当以其行为所指向的产品的市场为准。应当以一级市场为准进行进一步分析。其次，应

当重点关注平台实施的自我优待行为有没有损害下游市场的竞争秩序。当然，平台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反

竞争性也不当然意味着行为具有违法性，还需要考察和判断平台企业实施这种行为是否具有一定的正当

性。首先要考虑是否有利于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次要考虑是否是出于提高平台运行效率或者有利

于促进创新。 

4.2. 从相关商品和地域角度完善数字平台相关市场的界定 

在界定相关商品市场时，可能会同时存在多行为生态系统和多产品生态系统，因此应该首先明确平

台提供给用户的服务所涉及的生态系统类型，并且分析他们之间的互补性和替代性并以此认定相关的商

品市场。在对平台企业相关的商品进行替代型分析的同时应当额外注意要将消费者的核心需求放在首位，

如此便可避免笼统地以产品功能代替用户实际需求而导致的相关市场范围过大。在界定相关商品市场时，

必须综合考虑多层次的竞争关系，充分地分析用户对产品需求的替代程度以及转换成本。 
在界定地域市场时，通常也会采取替代型的分析方法，包括需求与供给方面的替代。在对平台市场

进行地域性的分析时，不应该简单地基于网络覆盖范围将相关地域市场默认为全世界范围。应当结合地

域的特征、消费者画像、地域的技术可接入性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判断和考量。另外，与传统经济领域

不同的一点在于，平台市场经济领域的市场变化较大，供需关系不稳定。新的平台政策和技术可能在短

时间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市场的格局[12]。在地域方面界定相关市场时，首先要考虑不同地区的技术科技

入性和基础的网络设施条件；在此基础上考察交通状况、物流发展成熟度、人口密度、政策等因素界定

相关市场的规模以及平台服务在不同市场的可达性。总之，在对地域性市场进行界定性需要从不同的方

面进行综合性的考量。 

4.3. 规范界定自我优待行为的合理限度 

对正当理由的判断需要从是否能够提高总体经济效率、是否能够激发市场创新活力、是否有利于社

会公共利益等各个方面进行综合判断[13]。采取比例性原则分析平台自我优待的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即

判断平台自我优待的行为所带来的综合效益是否大于自我优待行为所带来的负面损害。需要对正面效应

和负面影响进行充分的利益衡量，不仅要考虑平台自我优待行为在获得同等经济效益的情况下是否具有

将损害降到更低的可能性，还要考虑到是否具有可替代性措施的存在。 
另外，设定自我优待的合法性限度还应当考虑第三方经营者对平台的依赖程度[14]。我国反垄断执法

机构曾明确表示，如果第三方经营者完全依靠平台才能进入市场，此时平台自我优待的行为明显会对第

三方经营者造成障碍。超级平台相较于一般平台而言具有更强的公共性，扮演了一个“数字守门人”的

角色，在维护市场竞争方面应当承担更多的义务，有责任对第三方竞争者保持宽容、开放的态度。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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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自我优待行为进行正当性判断时，平台自营商品和服务自身的优点也应纳入衡量标准的范围，在认

定竞争优势来源于平台跨市场传导产生的支配地位时也应当考虑产品自身的优点给产品带来的竞争优势，

以及二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如果平台自营产品的竞争优势完全来自于平台跨市场传导的力量或者说平台

跨市场传导的竞争优势远远大于产品自身的魅力，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竞争优势就可以将其认定为是不

正当的。 

5. 结语 

在数字经济时代，与传统的市场经济完全不同。数字平台整合了各类不同的产品市场、在平台市场

内部形成复杂的经济结构。与普通经营者相比，数字平台经营者实施自我优待行为会很大程度地剥削消

费者的福利，不利于市场多样性发展，冲击市场的创新活力。如果平台自我优待的行为发展到排除或者

限制竞争的地步，反垄断法就应当进行介入。由于数字平台自我优待行为是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随之而

来的，反垄断法对此种行为的规制手段还尚不成熟。必将遭遇相关市场难以界定、支配地位难以认定等

问题。为此，应当结合平台经济的显著特征，完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适度完善补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兜底条款的适用，优化数字平台自我优待反垄断法规制的路径。当然，尽管自我优待行为存在诸多负面

影响，但如果能够合理运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一定的正面效应，故不完全禁止数字平台的所有自我

优待行为；应当基于个案进行综合分析，运用比例原则给予数字平台合理行为一定的抗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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